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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山东省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特许经营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概述 

2023年11月28日，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山东省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

处理厂工程特许经营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

程特许经营项目（以下称“泗水项目”或者“本项目”），并授权公司经营层与

相关政府单位签署协议。公司拟全资成立项目公司，由公司、项目公司与泗水县

水务局签署《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负责项目的

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项目资产，并享有获取污水处理服务费及相关

收入的权利。2023年8月24日，公司披露了该项目的中标公告《关于收到项目中

标通知书的公告》（2023-052号）。 

对该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

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特许经营项目 

2、项目编号：SDGP370831000202302000051 

3、中标价：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3.45元/吨 

4、项目类别：特许经营项目 

5、特许经营期：30年（含建设期），建设期暂定为1年，运营期29年。 



6、项目概况：新建一座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总设计规模为8

万m³/d，近期设计规模为6万m³/d，采用全地下建设形式，土建按照远期规模一

次性建成，设备按照近期规模配备。以及配套管网建设长度约10公里和水环境综

合治理建设长度约4.72公里。本项目总投资约5.69亿元。 

三、特许经营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设立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以及维护。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7,069.17万元，公司持股100%。由公司、项目公司与泗水县

水务局签署《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负责实施项

目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项目资产，并享有获取污水处理服务费及相

关收入的权利。 

四、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泗水县水务局 

乙方：项目公司 

丙方：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项目合作范围 

主要工程内容为污水处理厂建设、配套管网建设、水环境综合治理建设 3 个

部分。其中，污水处理厂建设内容包含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采用全

地下建设形式，土建按照 8 万 m³/d 规模一次性建成，设备按照 6 万 m³/d 规模

配备。 

配套管网建设内容包含铺设污水处理厂进水管及建设进水泵站，铺设回用水

管道供给农业灌溉、工业生产、河道生态补水，管道长度共约 10.0 公里。水环

境综合治理建设内容包含中册河、音义河水环境综合整治，河道长度共 4.72 公

里。 

2、项目运作方式 

本项目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的运作方式，以乙方为主体新建污水处

理厂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及到期移交。 

3、特许经营期 

本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 (含建设期)，建设期暂定为 1年，运营期固定 



29 年。 

4、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为 56,897.23 万元；项目注册资本采用认缴制，首笔注册资本 

5000 万元，需在项目公司成立后三十(30) 日内到位，项目公司成立后九十 (90) 

日内第二笔注册资本 5000 万元需到位,剩余项目资本金根据项目年度投融资计

划，由丙方在项目公司成立一年内，以自有资金出资到位。 

5、收费定价 

本项目按照基于绩效的付费模式，运营期内，甲方在每个运营年度组织对乙

方进行监督考核，乙方每年度运营期绩效考核得分与对应当期污水处理费支付金

额挂钩，以当期污水处理费支付金额作为考核基数，实行百分制原则。商业运营

日起至第一次调价日期间，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定为 3.45元/吨。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后将加快公司水务板块业务布局并扩大公司在山东地区的影响

力。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约。 

六、项目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风险：本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期间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不可抗力因

素导致部分项目不能实施或部分投资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国

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协议的履行，因此存在建设和

运营风险因素。 

应对措施：公司在全国拥有多家污水处理厂，有丰富的大型项目建设及运营

经验，拥有大批经验丰富、知识扎实的各类专业人员，并将按相关要求派驻专业

工程管理、运营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至项目公司负责项目公司的建设和运营工作。 

七、备案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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